附件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区公路工程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引导工作；负责督促、指导相关应急管理部门做好应急信息发布，确保公众及时、准确获取政府发布的权威事故快讯和应急救援信息；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交通运输局：履行区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职责，负责全区公路工程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综合协调；负责本行业领域公路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上报工作；负责交通运输应急保障，组织协调各种交通运力，做好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设备的运输；负责组织本行业领域突发事故中受损道路、交通设施的抢修维护等工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应急管理局：协助区公路工程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协助做好事故人员紧急转移安置；协调应急队伍、应急物资（三大类）参与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开展预案演练；掌握事故地周围的石油管道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等安全隐患情况；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做好受突发事故影响应急通信协调保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民政局：负责为符合救助条件的事故受害人及家属提供救助保障工作；组织慈善组织、公益性团体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互助互济和救援捐赠活动；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财政局：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做好突发事件中的区级资金保障工作。

区文化和旅游局：在文旅部门职能范围内配合区交通运输局加强旅行社团客运安全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本行业领域公路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上报工作；负责组织本行业领域突发事故中受损道路（含职责范围内交通设施）的抢修维护等工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事故地点环境质量的监测、监控与评价，应急处置事故引起的环境污染次生事故；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事故周边地质灾害调查，承担事故地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开展事故伤病员医疗救治工作、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卫生监督工作；协助统计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公安分局：负责事故现场的警戒工作和人员撤离区域的治安管理；预防、制止和处置事故地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协助进行人员疏散；参与突发事件调查处理；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公路局：负责本行业领域公路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上报工作；负责组织本行业领域突发事故中受损道路、交通设施的抢修维护等工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火灾扑救；搜救公路工程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并转运到安全地点，移交给医疗救护人员；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负责事故现场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交通疏导分流，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交通管制、疏导信息的发布工作，禁止无关车辆进入交通管制和危险区域，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职责范围内交通设施抢修等工作，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工伤保险等有关事宜。

区气象局：负责事故现场的气象监测预报，为事故救援行动提供气象服务和专家咨询。

兖州供电部：负责对供电区域内采取断电、架设临时供电线路、设置应急照明等措施救援，为救援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移动公司：根据事故处置工作需要，负责事故现场应急通信保障，确保救援指令、信息传递畅通。

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迅速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应急机动力量，做好区域内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和维护，储备应急救援物资及设备；组织建立健全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队伍；组织所辖应急力量对突发事故实施先期处置，及时上报突发事故信息，及时组织人员实施紧急救助、疏散安置，控制次生、衍生事故伤害，开展社会动员，防止事故伤害和造成的损失扩大；完成区指挥部安排的其他任务。

